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
（草案·一审修改稿）

第一条【适用范围和定义】 本省行政区域内促进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中小学校（以下简称学校）的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工作，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中小学生体育锻炼，是指中小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的体育课和各类课外体育活动。
第二条【工作机制】 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工作坚持政府负责、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工作机制。

第三条【政府及其部门责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工作的领导，推进体教融合，将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予以保障，统筹、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支持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优惠政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体育纳入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范围，将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作为教育教学考核的重要内容，引导和培养中小学生体育锻炼习惯，提升中小学生身体素质和运动素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在传授体育知识技能、组织体育训练、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管理体育场地设施等方面为学校提供指导和帮助，并与教育行政部门协同落实中小学生体育锻炼促进工作；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卫生健康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辖区内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相关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结合自身特点，因地制宜组织中小学生开展体育锻炼，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相关工作。
第四条【社会力量促进】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捐赠、赞助、投资、志愿服务等方式支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工作。
第五条【体育场地和设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标准配置体育场地、设施和器材，并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和更新。鼓励和支持配置智慧体育设施和器材。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有序推进公共体育场馆向中小学生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具体开放举措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教育、财政部门制定。鼓励社会体育场馆向中小学生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

鼓励和支持学校根据中小学生个性化需求优化体育课程编排，错时高效利用体育教学场地，在周末、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优先向中小学生开放体育场馆。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体育场馆、社会体育场馆等单位与学校加强合作共享，拓展中小学生体育活动空间。

第六条【体育课时保障】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开足体育课程并保证体育教学质量。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当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不少于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学校应当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周不少于三节体育课，鼓励实现在校期间每天一节体育课。

学校、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课程，不得以大课间体育活动、课后延时服务或者其他非体育类活动替代体育课程。
学校应当保障中小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一小时体育锻炼。学校和家庭应当加强配合，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两小时。
第七条【体育课程和技能】 学校应当开设与中小学生年龄和身心发展规律相适应的体育课程，结合课程目标和运动项目特点，精选教学素材，丰富教学资源。

学校应当逐步完善体育教学模式，教授中小学生科学锻炼和健康知识，指导中小学生掌握跑、跳、投等基本运动技能和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游泳等专项运动技能。
鼓励学校因地制宜开展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教学。
第八条【体育活动】 学校应当每学年至少举办一次全校性的体育运动会或者体育节，开展以足球、篮球、排球为重点的班级赛、校际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校可以有计划地组织中小学生参加远足、野营、体育夏（冬）令营等活动。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上下午各安排一次不少于三十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学校可以组织中小学生每天开展晨跑或者出早操等体育活动。

鼓励学校与体校、公共体育场馆、社会体育场馆、社会体育俱乐部等合作，共同开展体育教学、训练、竞赛活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支持学校与相关专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合作开展体育活动。
第九条【学生、学校负责人、班主任、体育教师和家长责任】 中小学生应当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课、大课间体育活动、运动会等体育锻炼，不得无故缺席。

学校负责人和班主任应当把督促中小学生开展体育锻炼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引导和教育中小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体育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可以通过组织游戏、增加竞赛、丰富内容等方式，提高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鼓励家长学习并掌握基本的体育知识和技能，指导、督促、陪伴中小学生开展校外体育锻炼，形成良好的家庭体育氛围。

第十条【体育师资和保障】 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体育行政部门引导高等学校加强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有计划地实施体育专业大学生支教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通过设置专（兼）职教练员岗位、聘用优秀退役运动员等方式配齐与中小学生人数相适应的体育教学人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在职务职称晋升、教学科研成果评定等方面保障体育教师享受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待遇。

鼓励体育教师按照学校统一安排参与指导中小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学校应当将其承担的课外训练、指导参赛等课外体育活动计入工作量，纳入体育教师绩效考核内容。

第十一条【体育教育质量与督导】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体育科目纳入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健全符合学科特点的考核机制，不断优化中小学生体育达标测试的科目、内容和指标。病残等特殊体质中小学生的体育科目考核，应当充分考虑其身体状况，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督导制度，对学校落实体育课程、课时和体质健康监测等情况开展常态化督导评估。
第十二条【安全风险防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体育活动的安全管理和学校体育运动的风险防控。学校应当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定体育运动风险防控制度和体育运动伤害事故处理预案，按照规定投保校方责任保险。

鼓励学校配置医疗急救设备。鼓励家长为中小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学校依法负有对中小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和安全保护的职责。中小学生在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中受到人身损害，学校已尽到法定教育、管理和安全保护职责的，依法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特殊保障】 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应当根据学生身心特点，制定适配的体育锻炼方案，配备专业指导人员和相应的体育设施，保障学生体育锻炼权益。

第十四条【法律责任】 学校挤占体育课程、以非体育类活动替代体育课程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开足体育课程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十五条【实施时间】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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